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等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增资事项 

公司本次与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股东景德镇市恒通物流有限公

司按现有持股比例共同对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旨在优化景德镇恒

达物流有限公司的资产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支持其业务发展。 

本次增资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对《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景德镇恒达物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发

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关于公司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 2019 年度薪酬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按照经审计的公司2019年主要经营目标和财

务指标的完成情况，以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分管工作范围及主要职责情况，

从政治素质、履职能力、勤勉尽责、工作实绩、廉洁从业等方面多维度进行绩效

考评。考评在基本年薪、绩效年薪的确定、经济责任考核、管理责任考核及年薪

总额的确定等方面均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规定的绩效评价标准和程序进行。考核的

过程和薪酬的确定体现了对高管人员的激励与约束作用，同时相关人员在董事会

审议上述议案时也申请了回避表决，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此，我们对《关于确定公司董事与高管人员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发表同

意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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